台儿庄区实验小学考勤及请销假制度

（十届二次教代会审议通过）
为维护和保障学校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，严肃上班纪律，规 范考勤及请销假制度，进一步加强学校内部管理，依据上级最新
文件要求并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制度：
1．全体教职工要严格遵守工作时间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 旷班。上班实行签到制度，每天两签到，一签退。早上签到时间 为 6：50-8：00，中午签到时间为上班前 60 分钟至预备铃响，下
午签退时间为下班至下班后 60 分钟内。
2.迟到、旷班、早退的界定：上班后 40 分钟以内签到，视 为迟到。超过 40 分钟视为旷班，迟到 40 分钟以上不足一小时按 旷班一小时计，超过一小时不足两小时，按旷班两小时计，旷班 两小时以上按 0.5 天计。旷班时间以到行政办签到时间为准。下 班前 40 分钟以内签退视为早退，早退 40 分钟以上视为旷班。未 录入考勤信息，且未及时向办公室反映并说明合理原因的，按旷
班 0.5 天计。
3．查岗。学校行管方面负责组织责任科室人员，不定时对 教职工上班情况进行查岗。查岗过程中，如有老师不在岗位，检
查人员第一时间核实，5 分钟之内仍未到岗，按旷班 0.5 天处理。
4.考勤信息录入不上的，应第一时间反映到办公室，由办公
室人员按照反映时间计入考勤。
5. 哺乳期教师，（哺乳期为 1 年）上下午各有 1 小时哺乳时

- 36 -






间。具体时间自行决定，但须自行到办公室备案，不得提前或晚 归，不备案的视为放弃此权限。如有提前或晚归情况，参照第二
条处理。
6．教师上班迟到、早退，每次扣量化分 1 分。
7．教职工每月请病、事假 0.5 天及以上，扣除当月考勤奖。 一学期事假 2 天以上每超 1 天扣量化 1 分，病假 2 天以上每超过
1 天扣 0.5 分。
根据区局《关于全面加强和规范教职工管理的暂行规定》 （2014 年 8 月修订）事假一月内累计 3 个或 3 个以上工作日的， 每个工作日扣 50 元。事假一学期累计 12 个以上工作日的（不含 12 天），除按上述扣款外，再按超假天数扣发日工资（日工资=
月工资总额/30）。
病假（必须有病历、收费单、医生建议休息证明等）一月内 累计 4-10 个工作日的，按请假工作日，每个工作日扣发 30 元； 一月内累计 11 个工作日及以上的，按请假工作日，每个工作日 扣发 60 元。 因其它急性病症或车祸等住院治疗的，病假期间工 资全额发放。（须本人申请，校委会证明，由学校报区教体局复
查审核无疑异）。
8.  教师上班期间因事无课外出（1 小时以内），每周限两次 以内（牵扯老人、孩子、教师本人生病问题，特殊对待），超过 两次，每次扣 0.5 分。每学期累计外出不得超过 30 次，超出一
次扣 0.5 分，师德考核不得为优秀。外出请假 1 小时至 2 小时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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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假 0.25 天，超过 2 小时按 0.5 天计算。
9．教职工必须要自觉严格履行请假手续，履行请假手续后 方可离校。没有办理请假手续或要求请假未批而离开工作岗位的 视为旷班。对无故旷班一小时以内者，扣 2 分；无故旷班二小时 的，扣 3 分；无故旷班二小时以上半天以内者，扣 5 分；无故旷 班半天以上一天以内者，扣 10 分。 旷班一天以上 15 天以内者， 按天数扣发工资，旷班 15 天以上者，依上级文件规定，按自动
离职处理。
10．大型集会（义务劳动、公益活动、学校例会、国旗仪式
等）不参加的，每次扣 5 分。
11．婚假时间为 1 周，子女结婚假期 3 天；丧假时间为：祖 父母、外祖父母去世，假期 3 天，岳父母去世，假期 5 天，父母 去世，假期 1 周；产假具体为：158 天。计划生育假为 1 周。国
家法定婚丧假（含周末与寒暑假）不扣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12 、一学期全勤者加 2分。
13．1 小时内无课外出请假。外出教师要严格书面手续，凡
不按时销假者或无书面手续，一律视为旷班。
14．外出超过 1 小时至 1 天以内，到年级负责人处填写请假 条，由责任科室负责人把关审批；请假 1 天及以上先经责任科室 负责人同意，填写请假条，再由各块分管校长审批，最后由校长
签字。
15．病假应出具区级以上医院证明、病历、病理、药费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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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单等《病情证明》和《个人书面申请书》，经责任科室负责 人同意，填写请假条，再由分管校长审批，最后由校长签字。一 个月及以上须报区教体局政工科批准。请事假七天以上，到区教
体局政工科办理手续。长期病假者按上级文件规定办理病休手续。
16．请假条均一式两份，审批后一份留责任科室，一份交办
公室备案。
17．如有特殊情况， 由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。
18.如本制度与上级文件规定有冲突， 以上级文件为准。
19.各校（园） 区根据实际情况，参照此制度执行。
20．本制度由校委会负责解释， 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二 0二三年二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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